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方网络”）2019 年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0）第 202028 号）。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

处理》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定的要求，公司

董事会对该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进行专项说明如下： 

一、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的内容 

1、重大承诺及或有事项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承诺及或有事项、1（1）所述，公司的子公司桂林东方

时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资公司）2019 年 12 月 18 日被法院裁定破

产清算，截止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东方投资公司的 3.22 亿元金融机构借款已经

逾期未能偿还，公司为其 3.22 亿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东方投资公司将其

持有的部分长期股权投资质押给上述借款的金融机构，质押的长期股权投资经中

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确认其可收回价值为 2.96 亿元（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结合上述质押股权的可收回价值情况，公司预计对东方投资公司

的担保损失为 1.02 亿元并计入预计负债；我们对公司计提的预计担保损失实施

了重新计算、复核评估报告、访谈评估师、访谈管理层等审计程序，但鉴于东方

投资公司破产管理人尚未展开债权确认和质押股权的拍卖工作，其结果存在不确

定性，因而我们无法判断上述预计负债的充分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承诺及或有事项、2所述，报告期末公司因对外提供承

诺事项被相关权利人起诉，相关案件尚未开庭或正在审理中；我们虽然实施了管

理层访谈、检查诉讼材料、律师函证等审计程序，但我们仍无法判断东方网络就

上述案件是否需要承担损失及承担损失金额，也无法判断东方网络是否存在其他

未经披露的对外承诺事项以及对财务报表产生的影响。 

2、东方网络原董事陈某涉嫌职务侵占被刑事立案 

东方网络原董事陈某涉嫌职务侵占于 2019 年 12 月 19 日被桂林市公安局七



星分局刑事立案。公司对被涉嫌职务侵占的资产进行了调整，详见财务报表附注

十二、（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所述，由于截至本财务报告批准日，桂林市

公安局七星分局对陈某的调查尚未结束，我们无法确定因职务侵占案而进行的前

期差错更正事项是否需要进一步的调整。 

3、预付装修款的款项性质和可收回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三）预付装修款说明所述，东方网络子公司桂林广

陆数字测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林广陆）于 2018 年 4月与桂林市首铭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签署工程施工合同对桂林广陆 6-12 层的办公楼进行装修，工程造价

3,500.00 万元,施工工期 18 个月，截止 2019 年末桂林广陆预付给桂林市首铭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装修进度款 3,172.53 万元， 经公司自查发现该项装修工程现

场进度与工程款进度存在重大差异。我们虽然检查了工程施工合同、工程付款单、

现场装修状况，仍无法判断桂林广陆预付装修款的性质及可收回性。 

4、证监会立案调查影响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四）其他对投资者决策有影响的重要交易和事项所

述，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

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我们无法判

断立案调查的结果及其对公司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5、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如财务报表附注六、2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所述，东方网络的子公司东

方投资公司 2019 年 12 月 18 日被法院裁定破产清算，其公章账册凭证等资料被

移交给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自此东方网络不再拥有东方投资公司的财务与经

营控制权，东方网络将东方投资公司 2019 年 1-11月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表纳

入合并。受破产法律程序实施，导致审计范围受到限制，我们未能获取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致使无法判断东方投资公司纳入本期合并期间的经营成果、现金

流量及列报的准确性。 

二、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二）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所述，报告期

末公司的流动资产小于流动负债 81,966,142.58 元，并且期末存在重大未决诉

讼事项，截止本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公司出现了银行借款逾期的情况，这些事项



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三、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内公司的影响 

董事会对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的说明经认真讨论，中兴财光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事项出具的保留意见，公司董事会予以尊重、

理解和接受，在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开展专项审计的过程

中，公司有关方面均予以积极配合，并提交相关资料。现就相关事项作出说明： 

1、重大承诺及或有事项 

公司的原全资子公司桂林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资”）

因实际经营情况较差，且严重资不抵债，东方投资已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申

请。 

公司为东方投资向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 2.2 亿元借款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东方投资以国广东方网络（北京）有限公司 15%股权和国广星空视频科

技（北京）有限公司 24%股权为该笔 2.2 亿元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东方投资向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发生的 1.02 

亿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东方投资以水木动画有限公司 66.67%股权为该笔

1.02 亿元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鉴于以上，公司聘请了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以上质押的三个股权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的价值进行评估，估算可收回价值共计为 2.96 亿元。

在综合评估借款质押的股权可收回价值情况下，计提总担保额与担保物价值的差

额 1.02 亿元的担保损失计入预计负债。 

公司因对外承诺引发的诉讼事项，已作为或有事项充分披露。这些诉讼因未

开庭且未形成判决结果，公司无法对所涉案件可能的生效判决作出评估。报告期

末无法预计公司是否需要承担损失。 

2、东方网络原董事陈某涉嫌职务侵占被刑事立案 

公司管理层在梳理自身经营情况时，发现对惠州骏宏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惠州骏宏”）2.2 亿元的其他应收款未能按时收回。该笔款项形成于 2017 年

的股权转让事项，2017 年部分回款，2018 年无任何回款。公司向惠州骏宏发函，

但其回函称不承认该笔债务。2019 年 12 月 19 日，公司原董事陈建生因涉嫌职



务侵占被桂林市公安局七星分局刑事立案。根据办案机关的案情通报，原董事陈

建生所涉案情涵盖惠州骏宏该笔其他应收款项。从谨慎性出发，公司对该笔债权

的合法性存疑且其损失的形成时间应确认为陈建生侵占行为发生的时点，故公司

应将相关的会计差错调整在 2018 年。 

3、预付装修款的款项性质和可收回性 

公司全资子公司桂林广陆数字测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林广陆”）于 2018

年 4 月与桂林首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林广陆”）签署工程施工合

同，合同计划工期 18 个月，2019 年底完工。截至 2019 年底，桂林广陆已向桂

林首铭支付 3172.53 万元的装修预付款。但经公司自查发现该项装修工程现场进

度与工程款进度存在较大差异，目前公司正在积极联系桂林市首铭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核实情况。 

4、证监会立案调查影响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5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调查通知书》

（桂证调查字 2019047 号）。公司正在积极配合调查，由于调查尚未结束，无法

确定对报告期内公司的影响。 

5、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公司的原全资子公司东方投资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被法院裁定破产清算，

其公章账册凭证等资料被移交给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自此公司不再拥有东方

投资的财务与经营控制权。因东方投资的凭证账册等经营资料已经移交给破产管

理人，故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未能对东方投资公司 2019 年 1-11 月的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表进行审计，该事项主要影响财务报表中的费用损失和投资收益的列报，

不影响公司 2019 年整体的净利润总额。 

四、关于持续经营能力的改善 

报告期末公司的流动资产小于流动负债 81,966,142.58 元，并且期末存在

重大未决诉讼事项，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生了银行借款逾期的情况，这些事项或情

况是导致审计师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疑虑的主要问题所在，为保证公司的持

续经营能力，本公司根据目前实际情况，拟从以下方面采取措施： 

1、通过资产抵押等相关增信措施维持银行存量授信、加强与金融机构的沟

通、谈判，积极协商贷款展期或新增贷款额度，保持向银行的融资能力。 



2、合理调配资金，继续经营及拓展业务渠道，开源节流，稳定发展，减负

增效，稳定公司的整体正常生产经营。 

3、计划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合理处置固定资产，回笼现金减轻融资压力，

提高资金利用率。  

4、加强对应收款项的回收催款力度，及时收回货款。  

5、颁布严格控制成本费用的措施，通过有效执行以减少浪费并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  

通过以上措施，本公司管理层认为以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本财务报表是合理

的。 

 

特此说明。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 


